
所有入门科学的主要任务在于

提供该科学的基本概念，指出深入

研究该科学的方向，说明这种研究

为什么是重要的。

第一编 论　总

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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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法律逻辑研究的对象、

性质、意义、方法

第一节　　法律逻辑研究的对象

一、什么是逻辑

“逻辑”这一词是外来语 的的音译“，逻辑”是古希腊语

音译， 转变这个希腊形容词是由希腊名词（ 读作“逻各斯

而来。我国著名的翻译学家严复于 年从英语 ”音译汉语

为“逻辑”。在古希腊时代“，逻各斯”有着“语言”“、智慧”“、理性”、

“规律性”等多种含义。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里特

约公元前 年一公元前 年），他认为世界上没有静止和不动的

东西，一切都在永恒不断地变化着。他有句名言“：人不能两次立于

同一条的河流中”，因为人是时时在变的，河流也是时时在变的，他

把客观事物变化的规律，称之为“逻各斯”。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

基人之一。” 中世纪，由于神学占统治地位“，逻各斯”被人格化了，

竟成了神的化身。到了 世纪末，德国大哲学家黑 ）恢格尔（

复了“逻各斯，，即“规律”的原意。他把逻辑分为主观的逻辑和客观的

逻辑。他用辩证法替代了逻各斯，但他的辩证法却是客观唯心主义

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对“逻辑”作了精辟地分析和论述，提

出客观逻辑、客观规律是第一性的，主观逻辑、主观规律是第二性

①《列宁全集》第 卷，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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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辟分析了两种逻辑的辩证关系；指出对旧的形式逻辑要加以

修改，提出创建辩证逻辑的任务。

以上历史事实表明，“逻辑”这一概念有其发展过程，现今的

“逻辑”概念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解释。

第一“，逻辑”的含义是指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例如，毛泽

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指出“：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

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又如，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写道“：在学校的教

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

逻辑，教经济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的不引导

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

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

以上引文中“逻辑”一词，是作为客观事物运动、发展的

“必然性”“、规律性”的含义来理解的。

第二，“逻辑”的含义是指人们的立场、观点和思想方法。

第三，“逻辑”的含义是指思维形式、思维规律、规则以及研

究这些内容的科学 逻辑学（包括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及其他

应用逻辑等）。

例如，毛泽东同 实践论》中指出“：在这个阶段中（指感性认

识阶段 编者注）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论理（即

合乎逻辑）的结论。” 这里“逻辑”一词是指逻辑推理问题。

又如，毛泽东同 的，要志曾说： 本来就是

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的学

问，大家都要学一点。” 这里的 就是指形式逻辑学。

《 页。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
《毛泽 页。东选集》第三卷，第
《毛泽东选 页 。集》第一卷，第

日《光明日报》 年１２月 。

志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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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毛泽东同志曾号召：“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

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

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还要讲文法。许多同志省掉

了不应省掉的主词、宾词，或者把副词当动词用，甚至省掉动词，

这些都是不合文法的。还要注意修辞，怎样写得生动一点。总之，

一个合逻辑，一个合文法，一个较好的修辞，这三点请你们在写

文章的时候注意。”①

上面各引文中都有“逻辑”一词，其含义是指思维形式、思

维规律、思维方法的问题，概括地讲，是指形式逻辑学的内容。

二、形式逻辑及其发展简史

形式逻辑（ ）是研究人类正确思维的初步逻辑形

式、逻辑规律以及一些逻辑方法的思维科学。

恩格斯指出：“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

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而它对于思维

的实际应用于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形式逻辑是一门古老的科学，至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中

国古代以《墨经》和《荀子 正名》为代表的“名辩之学”，古印

度的因明学，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形而上学》等

著作中，都叙述了逻辑思想和逻辑原理。特别是亚里士多德（

年一，公元前 公元前 年）建立了西方逻辑史上第一个

逻辑系统，他被公认为是形式逻辑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他

评价很高，称其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最博学的人”。 世

纪，英国大哲学家培根 年）创立了归纳

逻辑，其代表作是《新工具论》。 世纪大数学家莱布尼兹（

年一 年）最早提出用数学方法来研究思维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五 页。卷，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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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规律、方法等问题。以后，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布尔

年一 年）等人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用代数方法处理逻辑问题，建立了布尔代数。自此以后，形式逻

辑朝两方面发展，一方面结合哲学，开拓研究辩证逻辑；一方面

结合数学，研究建立数理逻辑。而今，逻辑科学已发展成多门类

的思维科学，如：元逻辑学、辩证逻辑学、多值逻辑学、科学逻

辑学、模糊逻辑学、时态逻辑学、模态逻辑学、规范逻辑学、语

言逻辑学、问题逻辑学、数理逻辑学、概率逻辑学、法律逻辑学

等等。

形式逻辑的原理起源很早，在逻辑史上，最先使用“形式逻

辑”这一概念，是 世界德国哲学家康德，他在《纯粹理性批

判》一书中，用“形式逻辑”概念来指称由亚里士多德奠定基础

的那种类型的逻辑学。后来，中外逻辑学界对这种类型的逻辑学，

所用概念甚多，如“：名学”“、辩学”“、理则学”“、论理学”“、因

明学”、“致知”等等，现在国内学术界一般用“形式逻辑”或

“普通逻辑”表示这门学科。而现今很多应用性逻辑学，都或多或

少要引用其中基本原理，结合有关科学或社会实践，创立一些新

的学科分支，法律逻辑学就是其中之一。

三、什么是法律逻辑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这门学科的名称和内容体系都有争论，就

学科的名称而言有“：法律逻辑学”“、诉讼逻辑”“、司法逻辑”、

“审判逻辑”“、刑事侦查逻辑学”“、法律逻辑”等等，就其研究的

内容来看有：“框架论”。所谓“框架论”是指该学科在普通逻辑

（形式逻辑）的框架里，加上法律条文和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加

冠论”。所谓“加冠论”是指在该学科中将原有普通逻辑的章、节

标题中附加上法学概念或法律规范的语词。学术界的这些看法对

于推动这门学科的建立是有参考价值的。由于“这门学科尚在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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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和完善之中” ，本书作者认为，这门学科暂命名“法律逻辑”是

可以的，因为，这既可指法律条文自身，又可包括司法实践活动。

司法实践活动如起诉（自诉、公诉）、审理（辩护）、宣判等都是

依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是有其逻辑规律可循

的。所以，我们认为暂将该学科命名为“法律逻辑”是可以的。

本书作者认为“，法律逻辑”是以法律和司法实践为研究对象，

研究其中的逻辑形式、规律和方法等问题。法律是一种社会现象，

法学就是研究“法”这一特定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由

于法的类别众多，因此，有与之相适应的宪法学、行政法学、家

庭婚姻法学、刑法学、民法学、经济法学、行政诉讼法学、民事

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等等。“法律逻辑”也研究“法”，但是

它不具体解释法，只从方法论角度研究“法”的逻辑关系、逻辑

形式及规律。

本书作者认为，“法律逻辑”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的学科。

“边缘性”是指该学科介于法学和逻辑学之间的学科，是这两门学

科的融合、综合。具体地讲，“法律逻辑”应该是用基本逻辑的原

理来分析、研究法律及司法实践中的逻辑关系。所谓基本逻辑原

理，至少包括三个方面，即古典形式逻辑、数理逻辑、辩证逻辑

等。“法律逻辑”还应该是在基本逻辑原理的指导下，结合、参照

其他应用逻辑，探讨并总结出法律和司法实践中的特有逻辑问题，

这就更需要将法学和逻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应用性”是指：该

学科不同于基本逻辑，其目的是探索“法”及司法实践中一般逻

辑问题和特有的逻辑问题，以便于使逻辑科学更好地为法律和司

法实践服务，具体地说，是为立法和执法服务。至此，法律逻辑

是研究法律及司法实践中的思维形式、思维规律、思维方法的应

用逻辑学。

①《世界新科学总览 页。》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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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法律逻辑的性质

正确认识一门科学的性质，有助于理解它的作用，有利于掌

握该科学内容。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因为，它是研究全

人类正确思维的形式、规律（规则）和方法的科学。就逻辑学本

身的科学内容来讲，它是没有阶级性的，任何人都要应用它，都

应该遵守它的基本要求，否则，世界各民族就无法正确地交流思

想了。无怪乎亚里士多德的后人把亚氏逻辑论著定名为《工具

论》，弗，培根把他的逻辑论著定名为《新工具》。作为工具性科

学的逻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是具有全民性的。法律逻辑是逻辑

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同样也是没有阶级性的，也是具有全民性的。

法律逻辑不同于法学的其他部门，法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部门

法学都是如此。法律逻辑具有工具性是指它探讨的思维形式、规

律（规则）、方法等逻辑问题，而不是指法律条文自身的内容，这

是其一；其二，法律逻辑没有阶级性不包括它的理论创建的依据，

也不指它应用的目的，只是指逻辑关系自身而已。任何科学的奠

定、发展都是受一定世界观指导的，任何科学的建立总是为一定

阶级利益服务的。概括地讲，法律逻辑自身内容没有阶级性，而

它的指导理论、应用目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至于法律逻辑具有

工具性质的问题，可从以下两方面理解。

第一，它和语法有类似之处。每个人说话、写文章都要符合

一定民族语言的语法要求，否则他人无法理解。汉语有其语法、英

语有其语法、德语有其语法、俄语有其语法⋯⋯不同民族的语言

有不同的语法。然而，逻辑知识对于世界各民族来讲是通用的、必

备的，亦即世界各民族都要遵守（自觉或不自觉）逻辑基本要求，

只有这样才能使各民族之间达到交流思想的目的；反之，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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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无法沟通。因此，曾有人把逻辑的规律、规则比作为“思维

的语法”。

第二，它和数学有类似之处。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空间形

式和数量关系的科学，这与逻辑学研究的对象不同。但是，这两

门科学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关系都进行了抽象化的研究，这是它

们的共同之处。例如，逻辑学中有个公式： 是 。这个公式可

解释下面语句中的逻辑关系：

法律是有阶级性的。

刑法是关于犯罪和刑罚的法律。

民法是一定社会调整特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

规范。

在以上三个语句中，“法律”、“刑法”、“民法”可以看作

“，有阶级性的”“、关于⋯⋯法律”“、一定⋯⋯规范”可以看

，法律逻辑是撇开了这些语句的具体作“ 内容，只研究“ ”和

”的逻辑关系，一旦掌握“ ”的逻辑”和“ 关系，就能分析

符合这个公式的具体语句的逻辑关系。

”的公式，这又如数学中有“ 个公式可说明下面道理：

个个 苹果等于 个苹果 苹果。

个犯人个犯人＋ 等于 个犯人。

幢房子幢房子＋ 等于 幢房子。

上述三个语句中，如果撇开“苹果”“、犯人”“、房子”，剩下

。的就是

可见，逻辑学和数学有以下类似之处：

第一，两门科学都是撇开了具体内容，研究各自特定的抽象

关系。数学研究数、形的关系；逻辑学研究思维形式的关系。

第二，两门科学都有特定的符号和公式。学习数学时要注意

理解各种符号的涵义、公式的关系以及演算的规则。同样，学逻

辑学时也要注意其符号的涵义、公式的逻辑关系和推理的逻辑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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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以上借助法律逻辑和语法学、数学的比较，说明法律逻辑是

一门工具性的学科。

第三节　　学习法律逻辑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法律逻辑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学习法学理论。法律逻辑是学习法学理论的辅

助工具，法学是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法学和其他一切科学

同样是一个有严密逻辑体系的理论系统。法学有其基本的特定的

概念、命题、原理等等，并且在概念与概念之间、范畴与范畴之

间、命题与命题之间，都存在某种逻辑关系，掌握逻辑知识将有

助于理解、阐明法学理论自身的内在的逻辑，因为，“任何科学都
，

是应用逻辑。 例如“，犯罪嫌疑人”“、刑事案件被告人”“、犯罪

分子”、“犯人”这四个概念对于没有学过法律或者法学的人来讲，

是不容易分清楚的，经常会发生混淆。如果学会逻辑分析，就能

明确这几个概念的关系，并做出正确的命题。逻辑学告诉我们任

何科学概念有内涵和外延，根据法律和法学知识，上述概念的内

涵是这样：

“犯罪嫌疑人”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有犯罪嫌疑，并应受到刑法

追究，但尚未被提起公诉或自诉的人。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指当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向人

民法院提起公诉以后的人；或者由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对“犯罪

嫌疑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自诉以后的人。

“犯罪分子”是指行为人触犯了刑法，并且由人民法院依法判

页。①列宁《哲学笔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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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刑罚，并正在服刑期间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注“：犯罪分子”、

“罪犯”“、犯人”从逻辑上说，是同一关系的概念。）

从法律逻辑角度讲，上述几个概念，只有明确了内涵和外延，

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现将上述概念作出以下判断：

“犯罪分子就是罪犯，就是犯人。”

“刑事案件被告人是犯罪嫌疑人；有的犯罪嫌疑人是刑事案件

被告人。”

“犯罪分子是刑事案件被告人；有的刑事案件被告人是犯罪分

子。”

根据以上判断，可做出如下图解，从而揭示四个概念外延的

逻辑关系：

犯罪嫌疑人

刑事案件被告人

又例如，我国刑法第十四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

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

的，是故意犯罪。”该条文说明了故意犯罪的基本特征，为了便于

掌握这一概念的定义，可运用简明的逻辑公式表示如下：

设定：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

希望这种结果发生。

＝放任这种结果发生。

构成犯罪的。

＝故意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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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逻辑专用符号，称为“析取”。）

并且（逻辑专用符号，称为“合取”。）

”＝当且仅当（逻辑专用符号“，充分必要关系”。）

这样就可以把复杂的法律条文简单明确地表示出来，并且上

述逻辑公式还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公式：

②

只要行为人符合上述①和②公式中任何一种情况，都可确认

为是故意犯罪。

由此可见，学习法律逻辑有助于理解法学和法律中的逻辑关

系，从而有助于领会把握法学和法律的有关知识。

第二，有助于提高立法工作的水平。所谓立法是指法律、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修政、

补充和废止的活动。

我国社会主义的法制是指：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要实现这一法制原则，首要条件和基本前提是要制定

好法律，常言道“：要提高立法质量”。而“立法质量”的保障，不

仅要明确立法的宗旨，要遵循立法的原则，要按照立法的法定程

序进行工作，同时，还要注意应用逻辑原理和逻辑知识来起草

（拟定）、审议法律和法规。反之，如果某一法律或法规中，法律

概念（或法律范畴）不明确，语词表现又是多样、不同一，那么，

就会产生歧义；如果在法律规范中，逻辑联系词用得不准确，标

点符号表示不恰当，那么，法律关系就会出现混乱；如果某一法

律其内部条文之间有矛盾，法与法之间有矛盾，这在立法工作中

谓之“冲突”，势必导致违背法的统一性原则，诸如此类。因此，

在立法活动中，必须遵守逻辑的基本原理和基本规则，这也是提

高立法水平、立法质量重要条件之一。（关于这一问题，本书后面

将专门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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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有助于正确表达思想，有力论证思想。在从事法学研

究和法律工作时，人们总要说话或者写文章。怎么说？如何写？这

不仅涉及到法学、法律知识以及事实等问题，还涉及语法、修辞

问题。当然，更离不开逻辑素养。如果缺乏逻辑素养就会文理不

通，没有说服力。相反，学习并运用逻辑知识，将有助于清晰地、

准确地、严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写出思路清楚、结构严谨、论

证有力、文笔流畅的学术论文、公诉词、答辩词、判决书等等。例

如，某市中级人民法院曾就某被告人犯了贪污罪、行贿罪进行公

开审判，在庭审辩论过程中，律师、审判员、公诉人有些讲话是

不合逻辑基本要求的，因而使得旁听者哗然。

律师问被告人：“被告人你回答，你行贿那么多人，他们受贿

是不是知道你的钱是贪污来的？”（被告人当时不语）律师想为被

告人进行无罪辩护，但是，这番问话是违反逻辑的，这是“复杂

问句”，提问本身已隐藏了被告人的行贿行为，无论被告人做肯定

或否定的回答，被告人都得承认自己的行贿罪行；其二，无论被

告人承认与否认，都不足以说明其没有犯贪污罪，因为，受贿人

知道不知道被告人钱的来路合法与否，并不能证明被告人没有贪

污。

审判员问被告人“：你回答，行贿了多少人？贪污了多少钱？”

（被告人答“：记不清楚了。”）

审判员又说“：你大概地讲一讲。”

在这里，审判员第二句不合法律逻辑要求。庭审阶段是核实

案情，要准确，不能“大概”。“大概”是模态命题，是可能的情

况，“定案”不能依据“可能”，而要事实确凿才行。显然，这也

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基本要求。

公诉人在指控被告人有贪污行为时这样说：“被告人显然犯了

贪污罪，因为，被告人春、夏、秋、冬四季吃的糖都不同，春天

有春天糖、夏天有夏天糖、秋天有秋天糖、冬天有冬天糖。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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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黑白电视 寸进口彩电，难机被告人过去用的是 ，现在买了

”这样道不是贪污的钱买的吗 的举证在逻辑上也犯了错误，其

错误是“推不出”，亦即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以上例子说明，由

于说话中不注意逻辑基本要求，就会闹出笑话，甚至适得其反。

相反，如果能自觉地学习、掌握和运用逻辑知识，则有助于

明确和清楚地把自己的思想表达出来。斯大林曾这样评价列宁演

说中的逻辑力量，他写道：“当时使我佩服的是列宁演说中那种不

可战胜的逻辑力量，这种逻辑力量虽然有些枯燥，但是紧紧地抓

住群众，一步进一步地感动听众，然后就把听众俘虏得一个不剩。

我记得当时有很多代表说：‘列宁演说中的逻辑好像万能的触角，

用钳子从各方面把你钳住，使你无法脱身；你不是投降，就是完

全失败。’我认为列宁演说中的这个特点是他的演说艺术中最强有

力的地方。”

第四，有助于揭露逻辑谬误，驳斥诡辩伎俩。“逻辑谬误”一

般是指由于缺乏逻辑知识而导致的违反逻辑规则、规律所产生的

逻辑错误。“诡辩伎俩”则是指故意违反逻辑要求，强词夺理的手

法。列宁曾指出：“逻辑规律就是客观事物在人的主观意识中的反

逻辑学又是一门工具性的学科，因此，每个人要正确思维映”。 ，

必须按逻辑规则、规律的要求行事，只有这样才能做到说话、写

文章时概念明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性，从而使论证有较

强的说服力。如果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有意或无意违反逻辑规则，

就会产生逻辑错误，而逻辑规则、规律正是识别思维过程中逻辑

错误的有力工具，驳斥诡辩的有力武器。下面不妨以影片《阿凡

提》中的一个故事情节来说明。

阿凡提曾经担任辩护律师，他巧妙地运用逻辑知识，反驳了

店主的诡辩。事情是这样：有一天，在一家小客店门前，围着一

《斯大林全集》第 卷，第
列宁《哲学笔记》第 页。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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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堆人，木沙牧民和店掌柜正在争吵得不可开交。

店主“：你胡说，吃了鸡还要赖帐，去见老爷去！（”店主一边

拉木沙一边还说“：见老爷去！走啊！”）

阿凡提“：怎么回事？有话好说嘛！啊！”

木沙“：三年前，我陪管家一块儿进城，在他店里吃过一只鸡，

谁 我不是不想给钱，可知道管家没有付钱，这帐记到我头上了

一只两元的鸡，他硬要我一千块。”

阿凡提：“一千块那可不是鸡，倒是一匹好马的价钱了。”

店主：“客官大概你是从远道来的吧，我这家旅店不光招待往

来过客，同时我还经营借贷，凡是上了帐的一律都要计算利钱的！”

阿凡提：“利钱再高也不该高到一千块吧

店主：“怎么不该？你算算，这只鸡要活着，该下多少蛋？”

（画外音：你再算算，这些蛋孵成小鸡⋯⋯）

店主：“长大了又要下蛋，这些蛋再孵成小鸡，鸡生蛋，蛋孵

鸡。”（画外音：鸡生蛋，蛋孵鸡⋯⋯）

店主：“照这样计算，利上加利，算一千块还便宜了你！”

群众“：听听看，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店主“：那不行，非得见老爷不可，走！”

阿凡提“：好吧，依我看，既然掌柜的想打官司，就打吧！”阿

凡提又对木沙说：“老弟，我出庭辩护，跟他去吧，你放心，我随

后就到。”以上可以说是这桩民事案件的案由。在法庭上，原告人、

被告人、律师和法官有以下一番对话：

店主：“阿克木老爷，这件事全部经过就是这样，请老爷您给

作主明辨是非。”

阿克木“：好，好，被告木沙，有何话讲？”

木沙：“请老爷稍微等一会儿，我的辩护人他马上就到。”

阿克木：“辩护人在哪里？怎么至今不见他的人影儿，这不是

活见鬼吗？（”画外音：辩护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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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提自言自语，边走边说：“今天种，明天收，太好了，哈

哈哈。”

阿克木“：你就是辩护人？”

阿凡提：“小人不才，也曾替别人打过几场官司。”

阿克木“：为何迟迟不到庭？”

阿凡提：“是这样，小人刚买到一种神奇的麦种，这麦种，今

天播种，明天就能收，但是必须把这麦种炒熟才见神效。我为了

炒熟麦种，不慎晚来一步，还请老爷原谅

阿克木：“一派胡言，自古以来，谁见过炒熟的麦种能种出小

麦？”

阿凡提：“老爷言之有理，言之有理，既然炒熟的麦种长不出

小麦，难道吃下肚的鸡还能下蛋？”（阿克木老爷一时无言对答）

阿凡提：“既然吃下肚的鸡不能下蛋，那么旅店掌柜他凭空捏

造这笔鸡帐算不算敲诈民财？”

在这场民事债务纠纷的诉讼中，阿凡提在辩护过程中主要是

运用了类比推理进行说理，反驳店主的诡辩。由此不难理解逻辑

知识在驳斥谬误时的功能。所以，伟大哲学家弗 培根说“：逻辑

与修辞使人善辩。”

第五，有助于提供新知识，是科学发现的辅助工具之一。恩

格斯曾指出：“甚至形式逻辑也是首先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

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

法律逻辑除了确定思维形式的规则、规律之外，还要研究一些正

确思维的方法，如实验的方法、观察的方法、寻求因果关系的逻

辑方法等等。任何一桩案件的发生，无论是刑事案件，或是民事

案件，或是经济案件，或是行政案件等等，总是有一定的起因，在

查清事实真相时，侦查员、检察员、审判员以及律师都要运用一

① 《培根论说文集》第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卷，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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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逻辑方法来探明案件的原由，以便在确凿的事实基础上，依

据法律的规定，做出合法的、恰当的判决。

下面不妨以包公第一次办案的故事为例。

包公考中进士之后，被推荐为定远县知县，他大嫂担心其年

轻，缺乏经验，担心他不能秉公断案、执法。因此，在包公上任

之前故意安排一桩鸡蛋被人偷吃事件，要包公查明偷吃蛋的人，想

试一试他执法的态度。事情是这样的，大嫂向包公说：“兄弟，上

午我煮了十个鸡蛋，放在桌上，中午一看少了一个，不知道是谁

吃了。你想想办法，审出是谁偷吃的？”又说：“不过，你可要当

个好官啊！ 环春香吃不要冤枉好人！”（其实，鸡蛋是大嫂叫丫

的）包公听明情况后，进行分析、推论，他认为可能是常常出入

环吃的，但是，丫环又不止一大嫂房间的丫 个人，因此，他想了

一个办法，他在桌子上摆了两只碗，一个装满清水的碗，一个是

空碗。嫂子弄不明白并说：“叫你办案，怎么搞起这玩艺儿？”包

公对嫂子说：“请把几个丫环都给叫来。”随后丫环们排成一队站

在桌子边。包公对她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大家按次序，每人喝

一口清水，漱一漱口，但是，不要把清水咽到肚子里，漱好以后，

再吐到空碗里。”丫环们依次这么做了，其她人吐的都干净，唯独

春香吐出来的水有鸡蛋的黄、白牙秽。包公见此状，就向嫂子说：

“鸡蛋是春香吃的。”嫂子听了十分高兴，认为包公办案仔细、准

确。这虽是一个故事，但其中却有思维方法问题，包公在这里是

用了逻辑学中的差异法查明原因。

总之，法律逻辑对于法律工作者和法学工作者在办案过程或

是研究活动中，都有一定的作用，它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

二、学习法律逻辑的方法

学习科学理论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为了正确地理解、把握科

学理论，因此，在学习过程中要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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